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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粮食是国家的战略物质，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列宁说：

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它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个

愿望。首先，粮食储备对国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粮

食是人民生存的必需品，没有粮食，就没有人民和国家的稳

定；再次，粮食是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众多第二第三

产业的原料来源，充足稳定的粮食供应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定

发展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积

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储备制度。为了加强和规范

对储备粮的管理，国务院于 1998 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号）；

2003 年 8 月颁布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财政部、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于 1999 年颁布了《国家储

备粮油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6年

1 月修订印发了《广东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粤府办

〔2016〕9 号）。惠州市委、市政府也对粮食储备工作高度重

视，于 2012 年 8月出台了《惠州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惠

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0 号），明确了粮食收储与管理、销售与

轮换、动用与补偿、财务与统计、监督检查及罚则等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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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地方粮食储备

工作的通知》（粤府函〔2015〕91号），下达惠州市粮食考评

指标粮食储备规模原粮 38万吨，其中市级 182029吨（稻谷

90950吨、成品粮 34054 吨、小麦 39000 吨、玉米 2000吨）。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根据《惠州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惠

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0 号）和有关精神，惠州市粮食局、惠

州市财政局、惠州市发展和发改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惠州

市分行四个单位通过联合发文《关于下达市级储备粮承储任

务的通知》（惠市粮发〔2015〕6 号）、《关于下达 2015 年度

惠州市新增市级储备粮承储任务的通知》（惠市粮发〔2015〕

84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惠州市新增市级储备粮承储任

务的通知》（惠市粮发〔2016〕79 号）、《关于下达惠州市市

级储备粮承储任务的通知》（惠市粮发〔2015〕100 号），将

市级储备粮规模分解下达给企业。 

惠州市粮食局分别发送了 2016 年各季度市级储备粮利

费补贴款请拨的函，年度申请拨款合计 47151686 元。 

惠州市财政局分别发布了拨付各季度市级储备粮利费

补贴资金的通知，其中第四季度请拨款合计 16449164 元，

包括 11-12月新增 9万吨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 6188422元（惠

市粮函〔2017〕2 号）。惠州市财政局 2016 年度共计拨款

47151686元。 

惠州市粮食局收到惠州市财政局拨款后，立即将补贴资

金拨付至 22 家承储企业，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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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9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2017 年 1 月 23 日制定

并下发了《关于预拨 2016 年 1-3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

的通知》（惠市粮发〔2016〕41号）、《关于预拨 2016 年 4-6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的通知》（惠市粮发〔2016〕66号）、

《关于预拨 2016 年 7-9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的通知》

（惠市粮发〔2016〕107号）、《关于拨付 2016 年度市级储备

粮利费补贴结算资金的通知》（惠市粮发〔2017〕8 号）。 

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惠州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市级储备粮实行

委托承储垂直管理体制，各县区粮食局对市级储备粮给予支

持和协助，因此，粮食利费补贴专项资金项目的管理单位为

惠州市粮食局。资金使用单位包括惠州市储备军粮供应公司

等 22 个承储企业。 

惠州市粮食局主要负责下达储备任务、资金申请及拨付

及项目实施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验收等工作；惠州市财政局

主要负责资金拨付到市粮食局，由市粮食局直接转拨到承储

企业；各承储企业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相应粮食储备的成本

投入，主要为贷款利息、储存费用补贴、轮换差价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粮食利费补贴专项资金的项目绩效目标是确保储备粮

数量真实、足额储备、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和储得进、管得

好、调得动、用得上。 

2016年度粮食利费补贴专项资金具体绩效目标为：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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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企业严格按照签署合同要求完成粮食的收储及轮换，包

括：代储条件、储存粮食品种、储存数量、储存质量、存放

地点、轮换次数、轮换数量、监控装置等。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6年度惠州市粮食局各季度补贴申请情况表   

时间 请拨款数额（元） 申请文号 

2016.4.1 10220882 惠市粮函〔2016〕11号 

2016.7.4 10220882 惠市粮函〔2016〕23号 

2016.10.8 10260758 惠市粮函〔2016〕32号 

2017.1.13 16449164 惠市粮函〔2017〕2 号 

 

惠州市财政局分别发布了拨付各季度市级储备粮利费

补贴资金的通知，其中第四季度请拨款合计 16449164 元，

包括 11-12月新增 9万吨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 6188422元（惠

市粮函〔2017〕2 号）。惠州市财政局 2016 年度共计拨款

47151686元。 

2016年度惠州市财政局各季度补贴发放情况表 

 

时间 
拨付款明细（元） 

拨付文号 
总计 其中：利息补贴 保管费用 轮换差价补贴 

2016.4.11 10220882 3629182 3927500 2664200 惠财工〔2016〕46号 

2016.7.8 10220882 3629182 3927500 2664200 惠市粮函〔2016〕23号 

2016.10.11 10260758 3669058 3927500 2664200 惠市粮函〔2016〕33号 

2017.1.18 16449164    惠市粮函〔201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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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粮食局收到惠州市财政局拨款后，立即将补贴资

金拨付至 22 家承储企业，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2016

年 7 月 19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2017 年 1 月 23 日制定

并下发了《关于预拨 2016 年 1-3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

的通知》（惠市粮发〔2016〕41号）、《关于预拨 2016 年 4-6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的通知》（惠市粮发〔2016〕66号）、

《关于预拨 2016 年 7-9 月市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款的通知》

（惠市粮发〔2016〕107号）、《关于拨付 2016 年度市级储备

粮利费补贴结算资金的通知》（惠市粮发〔201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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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惠州市粮食利费补贴专项资金安排表 
                                                                       单位：元 

序号 
承 储 企 业 利息 储存费用

补贴款 
轮换差价
补贴款 

应拨付利
费补贴款 

合    计 16884886 17960000 12306800 47151686 

1 惠州市储备军粮供应公司 8860700 9625000 6422467 24908167 

2 惠州市惠城区粮食局直属仓库 99506 112500 82500 294506 

3 惠东县储备军粮供应公司 265350 300000 220000 785350 

4 龙门县储备军粮供应公司 66338 75000 55000 196338 

5 博罗县阅粮饲料有限公司 194590 300000 220000 714590 

6 中储粮惠州直属库 566080 600000 440000 1606080 

7 惠州市煌粮实业有限公司 3392057 3350000 2431333 9173390 

8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1537482 1432500 1025167 3995149 

9 惠州市合益粮油有限公司 570503 550000 378000 1498503 

10 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45943 205000 125000 475943 

11 惠东县广兴农贸有限公司 371490 350000 244000 965490 

12 惠东县银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179112 200000 134000 513112 

13 惠州市黄惠记实业有限公司 99506 132500 84500 316506 

14 惠州市中泰粮油贸易公司鸿发
精米厂 66338 95000 57000 218338 

15 惠州市越发粮油贸易商行 66338 95000 57000 218338 

16 广东绿景谷力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9605 110000 68000 257605 

17 惠州市新裕雄实业有限公司 134886 145000 106333 386219 

18 惠州市惠城区恺发粮油贸易商
行 39803 45000 33000 117803 

19 惠州市年年丰实业有限公司 26535 50000 24000 100535 

20 惠州市宝田米业有限公司 26535 50000 24000 100535 

21 惠州市豫丰成粮油有限公司 26535 50000 24000 100535 

22 惠州市永顺兴实业有限公司 69654 87500 51500 208654 

 

 

二、综合评价 

通过对项目前期工作情况、实施过程、项目绩效情况 3

方面的综合评价，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如下： 

2016 年度惠州市粮食利费补贴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综合



 

8 

 

得分 89.5分，级别评定为良。 

 

绩效综合评分表 
 

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每项指标自评分等于各要点得分值

加总） 
评分 

前期

工作 
20 

论证

决策 
7 

论证

决策 
7 

反映各项资金投入的结构

是否合理，是否制定明确

的实施方案，是否进行科

学论证。 

1.投入方向 4分，申报项目符合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项目指南有关规定，资金投向和结构

相对合理，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4.0  

2.申报规范性 3分，项目申报按照申报指南等

规定的要求。 
3.0  

目标

设置 
7 

目标

完整

性 

3 

绩效目标设置是否全面体

现资金属性，包括预定目

标和延伸目标两个层次，

是否设置量化指标。 

1.目标完整 1分，有根据专项资金属性和内容

设置绩效目标，且目标多层次、全面完整得满

分。 

1.0  

2.目标具体化 2分，目标值能量化的有明确量

化值。 
2.0  

目标

科学

性 

4 

目标设置是否明确，合理、

可行，是否针对资金内容

和属性，体现政策意图。 

1.目标相符得 2分，目标与资金内容相符、子

目标与总目标相符得满分。 
2.0  

2.目标值合理得 2分，合理可实现并提供论证

依据得满分。 
2.0  

保障

措施 
6 

组织

机构 
3 

保障资金实施的机构是否

健全、分工明确及规范运

行。 

1.机构健全得 1.5 分，有设置或指定专门机构

或部门负责。 
0.0  

2.分工明确得 1.5 分。 1.5  

制度

措施 
3 

是否针对各专项制定了相

应的资金管理办法、财务

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

验收办法等。 

1.资金管理办法 1分，执行相关资金管理办法

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1.0  

2.财务管理制度 1分，项目单位制定了（项目）

财务管理制度的得满分；参照执行国家、省、

市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得 0.5分。 

0.5  

3.其他管理制度（如项目管理制度/管理规范

文件、项目实施工作计划等）1分，制定相关

项目管理具体制度、细则或方案的，得满分；

无相关具体制度、细则或方案的，不得分。 

1.0  

实施

过程 
30 

资金

管理 
17 

资金

到位 
5 

反映各专项资金到位和及

时情况，包括市财政资金

到位和各级配套资金到

位。 

1.资金到位 3分，评分等于到位率*3分，到位

率=实际到达的市补助资金/计划安排或下达

的市补助金额*100% 

3.0  

2.配套资金到位 1分，评分等于到位率*1分，

按要求无需配套但有配套的得满分； 
1.0  

3.到位及时性 1分，市级与配套资金到位率均

100%并且到位及时（从资金文件下达日开始计

算 30日内）得满分，资金到达当地同级财政

视同到位，否则酌情扣分 

1.0  

资金

支付 
4 

反映各专项资金的实际支

出情况。 

1.市补助资金支出情况 2分，支出率=（市财

政补助资金实际支出金额/市财政补助实际到

位总金额）*100%，评分等于 2分*支出率。 

2.0  

2.其他资金支出情况 2分，支出率=（其他资

金实际支出金额/其他资金实际到位总金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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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每项指标自评分等于各要点得分值

加总） 
评分 

*100%，评分等于 2分*支出率，支出率超过

100%按 100%计算。 

支出

规范

性 

8 

反映各专项资金支出流程

是否规范，是否遵循国家

相关财务法规，符合各级

地方管理要求，支出凭证

是否健全有效，账目记录

是否清晰。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分，按项目预算或计划的

内容、进度支付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0  

2.项目支出的合规性 3分，资金支付方式、支

付标准、支出内容等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

分；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

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完为止。 

3.0  

3.账目清晰 2分，补助资金单独设账核算，或

统一设置能清晰反映各类资金核算情况，科目

使用规范的，得满分；账目不清晰或科目使用

不规范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扣完为止。 

0.0  

4.凭证健全有效 1分，凭证健全、支出票据合

法有效的，得满分；无凭证或票据无效的，发

现一份扣 0.1分，扣完为止。 

1.0  

事项

管理 
13 

实施

程序 
8 

反映资金实施过程是否规

范，是否严格执行相应管

理制度，包括按规定程序

和要求实施（申报审批、

采购招投标合法、项目调

整合规、验收手续合格

等）。 

1.按规定程序或管理制度执行 3分，根据项目

要求规定实行政府采购、招投标、资金报账等

的，得 2分；未按要求实行的，则视情况酌情

扣分。 

2.0  

2.按计划进度实施 3分，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或

预算实施，且能相关阶段性实施情况报告或总

结报告等资料的，得满分；若未按进度实施的，

视情况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3.0  

3.按规定手续验收（总结）2分，已按要求完

成验收手续。 
2.0  

项目

监管

执行

情况 

5 
反映资金使用单位内部管

理及自查情况。 

项目用款单位自行监督检查 5分，不能提供检

查报告、检查记录等佐证材料的则扣 3分。 
4.0  

项目

绩效 
50 

经济

性 
5 

预算

（成

本）

控制 

5 

反映专项资金/项目是否

按计划支出，完成相应目

标及成本节约情况。 

成本节约（超支）率=(预算总额-实际支出总

额)/预算总额*100%，实际每超支 5%扣 1分，

扣完为止；每节约 5%加 0.5分，超过 5分计 5

分。 

5.0  

效率

性 
15 

产出

数量 
7 

项目产出数量是否达到绩

效目标 

承储数量达到计划值 100%（4分） 4.0  

轮换数量达到计划值 100%（3分） 3.0  

其他成果（根据该项目属性自行添加）   

产出

质量 
5 

项目产出质量是否达到绩

效目标 

储备粮入库达到质量验收标准得 2分，每个子

项目验收不合格扣 1分,直至扣完产止 
2.0  

储备粮定期质量检测达到验收标准得 2分，每

次验收不合格扣 1分，直至扣完产止 
1.0  

储备粮轮换质量检测达到验收标准得 1分，每

次验收不合格扣 0.5 分，直至扣完产止 
1.0  

产出

时效 
3 

项目产出时效是否达到绩

效目标 

评价基准日，100%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并

及时验收得 3分；90%以上得 2分；80%以上得

1分；80%以下得 0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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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每项指标自评分等于各要点得分值

加总） 
评分 

效果

性 
25 

经济

效益 
10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经济综

合效益 

项目实施后，企业营业收入增加 10%以上，得

3分；5%-10%得 2分；1%-5%得 1分，否则得 0

分 

3.0  

项目实施后，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 10%以上，

得 4分；5%-10%得 1分；否则得 0分 
4.0  

项目实施有效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3分） 3.0  

社会

效益 
5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

合效益 

粮食价格波动幅度较小，得 3分；一般得 1分；

较大得 0分 
3.0  

项目实施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公

共事件，有效得 2分；一般得 1分；无效得 0

分 

2.0  

环境

效益 
5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

积极或消极影响 

项目实施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环境（3分） 3.0  

项目研究实验对自然生态环境无消极影响（2

分） 
0.0  

可持

续影

响 

5 

后续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

措施等完善情况，项目实

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

带来可持续影响 

人员机构安排可持续（2分） 1.0  

管理措施完善（2分） 2.0  

环境可持续性（1分） 1.0  

公平

性 
5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5 
项目预期服务对象对项目

实施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达到 95%得 5分；每降低 10%扣 1分 4.5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89.5 

 

（一）主要绩效 

1.惠州市粮食局对市直属承储企业的日常监管和业务

指导，有效增强了企业储粮操作的安全性，加强了企业储粮

业务的规范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目前，惠州市各

县区储备粮大多采用静态轮换方式，这就导致在市场价格高

的时候不能轮出，在市场价格较低时不能购进，致使储备粮

轮换处于经常亏损的尴尬境地，财政部门拨付的粮食储备补

贴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支出。本项目市粮食局积极采取动态轮

换的管理方式，绝大部分市直属粮食承储企业采用动态轮换

方式，既能实现储备粮的常储常新，减少储备粮因储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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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而造成的贬值损失，较大程度的保留粮食的商业价值，

避免储备粮轮换价差亏损的情况，从而大大减少了政府财政

支出；同时，企业也能择机开展轮换，达到顺价销售和实现

盈利的目标。因此，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减轻财政和企业成

本负担，降低财政支出，间接提高企业营业收入，改善财务

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提高企业参

与粮食储备的积极性，保持企业稳定和健康发展； 

2.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粮

食储备制度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手

段和长期战略举措，建立地方各级储备粮，是对中央储备粮

的有效补充，是地方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平抑市场价格、稳

定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本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政府调节全市粮食供求总量，可有效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保障军需民食，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发挥

积极作用，保持了粮食安全充足供给、价格平稳，确保农民

增产和粮食安全，对构建和谐社会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存在问题 

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个别项目害虫防治工作有待加

强，项目事后跟踪管理有待提高。现场查看发现有个别企业

粮食害虫防治未达到合同书要求，市粮食局在检查中已发现

问题并督促整改，企业发现问题后虽立即整改但整改仍不够

到位，项目事后跟踪、监督、管理力度有待提高。 

在财务管理方面，一是承储企业资金支出至到款周期较

长。实际企业资金已在各季度初期即投入使用，但由于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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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的不确定性导致资金通常在季度后结算。从资金投入使

用到收到拨款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

业的资金成本，同时资金在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的多次申

请审批及款项拨付过程中，流程较为繁杂。二是企业专项资

金支出范围界定不明，企业未独立设置资金支出明细账。针

对粮食利费补贴资金，除惠州市储备军粮供应公司、中央储

备粮惠州直属库等 9 家企业外，剩余 13 家承储企业未独立

设置资金支出明细账，采取与其他业务一体经营、一体收支、

一体核算，没有单独反映市级储备粮的经营成果，难以考核

其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的使用。 

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企业组织机构不健全，部分岗位

缺位的现象。小规模的民营承储企业普遍缺少财务等专业人

员，人力资源的限制致使部分企业未建立起一套规范并完善

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三、意见建议 

（一）项目实施管理方面 

一是要提高害虫防治水平，加强事后跟踪管理。承储企

业应把好粮食进出关，防治仓虫随着粮食流通扩散感染，严

格遵守进出仓制度；市粮食局应要求承储企业按时报送项目

整改情况信息。二是建立问责制，对整改不合格的，视情况

调整预算安排资金。三是引导承储企业加强对保粮软硬件设

施的改造。 

（二）财务管理方面 

一是要简化资金审批程序。建议制定规范性的操作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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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确对各个相关环节的要求，加快报批的流转速度，提

高工作效率。进一步梳理办事流程，减少中间环节、简化工

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财政资金运行更加安全、便捷、

高效。储备资金贷款利息可由委托方统一支付，农发行根据

双方协商的贷款利率计息，委托方实行资金的总贷、利息的

总付，这样可减少企业因未及时收到利息补贴造成利息缓付

的支出，也可规定利费补贴在粮食主管部门账户的最长停留

时间，如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以提高主管部门资金审批效

率，确保资金使用单位能尽快获得补贴资金开展项目。二是

要优化资金管理方式，完善财务内控制度，规范资金使用。

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从资金规范使用和管理环节入

手规范操作程序和标准，建立市级层面的粮食利费补贴专项

资金管理制度。 

（三）企业管理方面 

要健全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处理每项经

济业务的全过程，或者在全过程的某几个重要环节都规定要

由两个部门或两个以上部门、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分工

负责，起到相互控制的作用。考虑中小微企业规模的限制导

致企业项目人员或财务管理人员相对匮乏，建议项目主管部

门积极搭建财务等人才需求对接平台。同时，在项目实施各

环节对资金使用单位相关管理或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实现企

业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双向提高。 

（四）后续资金安排方面 

建议资金管理部门在安排该项目后续资金时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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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储备的效果区别分配，即：对于项目前期工作、实施过

程及项目效果较优的承储企业，给予的利费补贴标准相对高

一些或者采取额外奖励机制；对于项目实施过程或资金使用

效率有待提高的企业（如粮食虫害预防工作有待加强、专项

资金未独立核算等）视情况补助标准相对下浮一定比例或采

取绩效扣分与资金分配挂钩的形式，以此有效提高承储企业

储备足、储备好粮食的积极性。 

 

 

 

 


